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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  建立促进就业长效机制
本刊评论员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工作，坚持把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的基础，把千方百计扩大就 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并确立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 业、政

府促进就业”的工作方针，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就 业的政 策措施，今年1月1日起 又实施了《 就业促进法》，

为促进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近年来，在促进就业工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促 进就业总量持续增加。1998—2004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2005年转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 策，促进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积极、稳健财政政策的实

施，促进就业总量持续增加，200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达 1184万人，2007年有望达到 1200 万人。

——扶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002 年，针对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就业形势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

的突出矛盾，国家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体系。其中，财政

方面的政策包括 ：对符合条件的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者以

及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职工，给予了相应的税费减免；对符合条件的自谋职业

人员申请小额贷款，由财政提供了担保 与贴息；对吸 纳下岗失业人员的服务型企业给 予社会保险补贴，对公

益性岗位安置的就业困难对象给予了社会保险 补贴和岗位 补贴 ；对所有下岗失业人员以 及进城务工 的农村

劳动者，提供了免费职业介绍和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同时加 大了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的投入。2003—

2007年，通过实施积极的就 业政 策，促进了 2000多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基本解决

了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统筹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 业问题。据 统计，2003 年以 来，各级 财政用于就 业

再就业的资金持续增长，补助规模从 2003年的 99 亿 元增加到 2006年的 34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规模

从 2003年的 41亿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34 亿 元。与此同时，各级 财政还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和民

营经济发展，使中小企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2006年各级 财政安排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专项资金

40亿 元。另外，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 程”，2004—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阳光工 程”专项资

金12.5亿元，增强农民转移就业能力。此外，还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等政策，引导和鼓

励 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
2008年 1 月1日起实施的《 就 业促进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促进就 业的政策体系、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

使促进就业工作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贯彻实施 《 就业促 进法》是落实十七大关于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

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具体保证。

实施 《 就业促进法》，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必 须持续扩大就业增量，实现

社会就 业更加充分。要在加 强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树立劳

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以创业带动就 业的理念；统筹兼顾各种就业群体的不同需要，进一步树立以 人为

本和优质高效服务的理念；进一步树立依 法行政、公 平就业的理念。同时，要转变促进就业的方式，由重点

保障特殊人群就 业再就 业，向增加 全社会就 业数量和提高就 业质量转变；由主要依靠加 大政 策扶持力度，

向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和提 高劳动者技能转变；由就业与社会保障衔接不够向两者有机衔接、良性 互动转变。

各级 财政部门须按照 《 就 业促进法》的要求，继续实施促进就业的财政政 策，根据就业状况和就 业工

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改善就业环 境，扩大就业。同时，进一步完善就 业专项资金分配管

理和绩效考核办法，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加 强资金监督检查，保证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安全性 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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